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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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招标公告
【平公资采2026489号】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网址：http://ggzy.pds.gov.cn/）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07月0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平采招标-2026-78     

2、项目名称：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1300000.00元，最高限价：1300000.00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

（元）
	包最高限价

（元）

	1
	平公资采2026489号-1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1300000.00
	1300000.00


5、采购需求：

5.1服务内容：本项目主要是开展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6年度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工作。主要内容包含规划实施评估，统筹市域用地指标跨县区调配，优化调整“三条控制线”、规划分区、“城市四线”、其他重要控制线，优化中心城区用地结构和布局，结合发展实际更新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并同步更新总体规划文本、图集及数据库成果。

5.2服务期限：120日历天。
5.3服务要求：符合现行国家、行业规定的相关标准及采购人要求。
6、合同履行期限：同服务期限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否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提供有效的证照，也可提供电子证照截图）；

3.2持有有效的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提供资质证书扫描件）；
3.3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城乡规划或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提供2026年01月0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证明及相关证书扫描件）；
3.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3.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3.6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3.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3.8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查询结果，若有不良记录，执行财库【2016】125号文。（采购人、代理机构在开标时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对投标人的上述查询项信用情况进行查询，如有不良情况，按无效标处理。）

3.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3.10投标人须保证投标期间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资料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备注：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组成应满足下列要求：

（1）本项目联合体组成单位数量最多不超过2家；
（2）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政府采购的，参加联合体的供应商均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应当向采购人提交联合协议，载明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3）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本项目招标文件下载、投标文件制作上传、开标解密等均由联合体牵头人完成，投标过程中除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协议书格式详见招标文件）由各方签字盖章外，其他文件签字盖章等内容均由牵头人签署、办理。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06月18日至2026年07月07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

2、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网址：http://ggzy.pds.gov.cn/）

3、方式：潜在投标人报名需凭CA数字证书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网址：http://ggzy.pds.gov.cn/）“不见面开标”入口进入交易系统进行下载招标文件。具体操作请查看网站公共服务栏目下的服务指南专区。
4、售价：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07月0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07月0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平顶山市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网站上发布，招标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投标人远程在线解密响应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投标人开标前应仔细阅读《“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2、本项目落实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中小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3、该公告已同步至“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可通过公众号中的服务栏目进行查阅”。

4、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次公告如有异议，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政府采购监督部门提出质疑、投诉等事宜。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投诉将不予受理。
监督部门：平顶山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0375-2627595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祥云路6号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方式：0375-266039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称：河南炜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平顶山市湛河区轻工路与开源路交叉口东北角建工景苑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方式：0375-219000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方式：15238296983

日期：2026年06月17日
第二章、招标文件前附表
	序号
	名
称
	内容

	1
	采购人
	采购人：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祥云路6号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方式：0375-2660398
邮箱：pdssgtkjgh@163.com

	2
	采购代理机构
	名称：河南炜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平顶山市湛河区轻工路与开源路交叉口东北角建工景苑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方式：0375-2190007  15238296983

邮箱：jszb3688@163.com

	3
	项目名称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4
	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
	财政资金，已落实

	5
	服务内容
	本项目主要是开展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6年度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工作。主要内容包含规划实施评估，统筹市域用地指标跨县区调配，优化调整“三条控制线”、规划分区、“城市四线”、其他重要控制线，优化中心城区用地结构和布局，结合发展实际更新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并同步更新总体规划文本、图集及数据库成果。

	6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7
	采购项目属性
	□货物      ■服务       □工程

	8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9
	●服务期限
	120日历天

	10
	项目地点
	平顶山市辖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11
	●服务要求
	符合现行国家、行业规定的相关标准及采购人要求。

	12
	投标人资格要求
	详见招标公告“二、申请人资格要求”相应内容。

	1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接受

	14
	踏勘现场及答疑
	■不组织          □组织

	15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召开

	16
	构成招标文件的

其他材料
	与本项目有关的解答、澄清、修改与补充等

	17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对招标文件内容中的问题在电子交易系统中提出。

	18
	投标截止时间
	2026年07月0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注：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投标人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投标人开标前应仔细阅读《“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19
	投标文件电子版
	电子投标文件成功上传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1份；
投标人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必须是通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并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响应文件。

	20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21
	投标保证金
	不收取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质量保证金
	不收取

	
	招标文件费用
	不收取

	22
	签字或盖章要求
	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应将招标文件格式中明确签字盖章的内容电子签章（包括企业电子签章及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

电子化投标文件具体制作教材请投标人通过CA证书登录平顶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在右上角“组件下载”中查看。

	23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24
	开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25
	开标程序
	（1）电子化投标文件采用双重加密方式。到达投标截止时间时，首先由中介服务机构在电子交易系统本项目不见面开标大厅确定开标后，再由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 CA 证书对投标文件进行再次解密。

（2）待所有投标人投标文件解密完成五分钟后，由中介服务机构操作，对所有已解密投标文件进行唱标并确定开标结束。

	26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2／3。

注：上述规定为一组评标专家委员会组成方式，根据项目标段数量和评标工作量，可由多组专家委员会完成评审，但一个标段只能由一组评标专家委员会评审。

	27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
确定中标人
	否，由评标委员会按投标人最后得分由高到低推荐前3名为中标候选人。

若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采购人可以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以此类推）,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当所有中标候选人因上述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28
	接收质疑函的方式

和联系方式
	（1）投标人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由其授权代表携带法人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若有投诉，可按照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向监督部门进行投诉。

（2）质疑函的内容、格式：应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相关规定和财政部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

（3）投标人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接收质疑函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方式：0375-2190007

	29
	最高投标限价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300000.00元，即为本项目投标的最高限价。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超出投标最高限价的按无效标处理。

	30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专家评审通过并提交至省自然资源厅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成果通过河南省人民政府审批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0%；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规、合法的增值税发票，乙方未提供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1
	政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

相关政策
	一、保障市场主体自由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本文件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利。在开展采购活动时无下列情形：

（1）以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股权结构，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平等条款，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区别对待；

（2）通过入围方式设置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作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妨碍供应商进入政府采购市场；

（3）要求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前进行不必要的登记、注册，或者要求设立分支机构，设置或者变相设置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障碍；

（4）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5）要求供应商购买指定软件，作为参加电子化政府采购活动的条件；

（6）不依法及时、有效、完整发布或者提供采购项目信息，妨碍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7）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备案、监管、处罚、收费等事项；

（8）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其他妨碍公平竞争的情形。

二、落实预留采购份额

采购人应当按照财政部、工信部印发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库〔2020〕46号）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预留份额的方式有四种，包括采购项目整体预留、设置专门采购包、采购人要求联合体参加或者供应商分包，并在供应商资格条件中作出规定。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单位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确实不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应当参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六条在采购文件中说明理由。按照平顶山市财政局出台的《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平财购〔2022〕8号）的规定：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标准的前提下，2023年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30%以上阶段性提高至4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三、落实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 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应占合同总金额的30%以上），给予联合体或大中型企业4%—6%（工程项目为1%—2%）的价格扣除优惠，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鼓励采购人结合采购标的相关行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状况等从高选择价格扣除比例和评审优惠幅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四、持续实施涉企收费减免

对参与平顶山市政府采购项目的单位免收投标保证金、免除履约保证金，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时不得收取供应商质量保证金，或者在政府采购合同中预留资金作为质量保证金；实行电子化政府采购，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招标文件费用。

五、鼓励实行预付款保函
采购人可在政府采购合同履约前向中标成交供应商预付一部分合同资金，进一步缓解中标成交供应商运营压力和交易成本。预付款原则上不超过合同金额的30%，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的，可要求供应商提交预付款保函。预付款比例、保函提交要求等要在采购文件和合同中约定。

六、提高政府采购首付款比例

政府采购合同约定首付款支付方式的，首付款比例原则上在合同金额的30%以上；对于中小企业，首付款支付比例原则在合同金额的50%以上，并在采购文件和合同中约定。

七、推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要求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告知函”写入招标文件，鼓励中标供应商凭借采购合同申请贷款，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告知函”详见本采购文件附件）

八、在采购文件中，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财政部、工信部印发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库〔2020〕46号）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注：在编制采购文件时，若采购项目全为货物并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这里的中小企业指的是货物的制造企业而非投标企业。若大型企业投标，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全部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大型企业也可投标。若中小企业投标，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的货物凡含有大型企业制造的，均不可参与投标。服务和工程项目，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指的是投标人自已为中小企业。

九、维护企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知情权

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对供应商未实质性响应的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告知供应商原因。

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事项详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子营业执照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应用的通知》（网址：http://ggzy.pds.gov.cn/tzgg/70301.jhtml）

十一、四方信用评价

平顶山市政府采购项目已实行四方信用评价功能，各方主体请登录“平顶山市政府采购网”按照评价要求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采购人评价指标

评价主体:中标、成交供应商。

评价节点:合同履约完成后。

2.对中标、成交供应商评价指标

评价主体为:采购人。

评价节点:合同履约完成后。

3.评审专家评价指标

评价主体为:采购人、代理机构。

评价节点:项目评审结束后。

4.代理机构评价指标

评价主体为:采购人、评审专家、供应商。

评价节点:项目评审结束后。
十二、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在采购文件中，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财政部、工信部印发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库〔2020〕46号）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详见本采购文件附件）。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四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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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审查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四十四条规定，本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资格审查资料：详见招标公告“二、申请人资格要求”相应内容。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提供有效的证照，也可提供电子证照截图）；

2、持有有效的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提供资质证书扫描件）；
3、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城乡规划或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提供2026年01月0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证明及相关证书扫描件）；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6、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8、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查询结果，若有不良记录，执行财库【2016】125号文。（采购人、代理机构在开标时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对投标人的上述查询项信用情况进行查询，如有不良情况，按无效标处理。）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10、投标人须保证投标期间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资料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

备注：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组成应满足下列要求：

（1）本项目联合体组成单位数量最多不超过2家；
（2）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政府采购的，参加联合体的供应商均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应当向采购人提交联合协议，载明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3）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本项目招标文件下载、投标文件制作上传、开标解密等均由联合体牵头人完成，投标过程中除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协议书格式详见招标文件）由各方签字盖章外，其他文件签字盖章等内容均由牵头人签署、办理。
注：资格审查未通过的，将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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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所属行业
	本项目为服务项目，所属行业为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参考本招标文件附件5）：中小微企业划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划型标准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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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代理服务费
	1.投标人中标后参照《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豫招协[2023]002号）规定，以预算金额为计费基数，向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务费用。此项费用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报价。

2.代理服务费的交纳方式

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按规定的标准一次性向代理机构缴纳代理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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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文件解释办法
	构成本招标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互为解释，互为说明；除招标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仅适用于招标投标阶段的规定，按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评分办法、投标文件格式的先后顺序解释；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采购人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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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件格式部分中的提示性文字，可不照抄照搬。

2、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要求加盖公章处，投标人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均可加盖电子公章。
3、因本项目为平顶山市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招标公告和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澄清、修改、补遗、答疑、变更等均以交易系统及财政部门指定媒体发布信息为准，交易系统及相关媒体发布的信息均视为书面通知，请各投标人密切关注，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其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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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注意事项
	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注意事项
电子化交易项目投标文件是投标人、供应商（以下简称“投标人”）通过中心投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并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电子化投标文件具体制作教材请投标人通过CA证书登录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在右上角“组件下载”中查看）制作电子化投标文件，需仔细阅读以下条款。

一、电子化投标

（一）网上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如有）

1、递交形式: 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必须通过投标人基本账户以转账或电汇的形式缴纳（账户必须是已加入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人或供应商诚信库中的账户）。

2、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后，应在规定的缴纳截止时间前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将保证金成功绑定至所投标项目和标段。保证金绑定操作手册，请登录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在办事指南中网上投标栏目查看。

3、投标人在成功绑定后，可以将系统生成的回执单图片制作在投标文件中，作为缴纳保证金的依据。

4、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操作手册并充分考虑异地跨行转账到账时间等因素，因投标人操作不当或银行到账时间等问题造成保证金无法正常绑定影响投标的，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5、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项目结束后，由中介服务机构向中心项目负责人提出退款申请，项目负责人同意并经财务部门核对后，通过中心交易平台退还给投标人。

（二）电子化投标文件的签章

1、投标人在生成电子化投标文件后，应对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签章，未进行签章的视为无效投标。
2、招标文件中要求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投标人在进行电子化投标文件签章时，以签盖法定代表人签章为准。电子化投标文件具体制作教材请投标人通过CA证书登录平顶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在右上角“组建下载”中查看。

（三）电子化投标文件的格式及上传投标

1、投标人所上传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应是通过中心投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的，经过签章和加密后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生成的电子版投标文件包含用于投标文件上传的主文件和用于应急补救的投标文件备份文件，备份文件主要用于电子化开标出现技术问题后的补救，请投标人随身携带。

注：（1）投标人投报多个标段的，根据标段制作各个标段的投标文件后上传。

2、电子化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至平顶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系统。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仍未上传成功的电子化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
注：如按照电子化投标操作教材制作完成的电子化投标文件无法上传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尽早的联系中心技术人员，以便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处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到处理技术问题和上传数据等工作所需的时间问题，投标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成功上传的，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四）电子化项目开标、解密、唱标、评标

1、电子化投标文件采用双重加密方式。开标时，首先由投标人使用CA证书，在规定时间内对其电子化投标文件进行首次解密，投标人解密完成后，再由中介服务机构使用CA证书对投标文件进行再次解密。

2、电子化投标文件解密异常的处理

如出现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情况，投标人应及时联系中介服务机构说明。投标文件解密异常，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1）首先由技术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2）经技术人员排查后，是投标人文件自身问题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该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解密和唱标，开标会议继续进行。

（3）经技术人员排查后，如果是电子化交易系统问题造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将由技术人员对问题进行处理。如短时间内问题无法解决的，将由中介服务机构向监督部门申请，经监督部门同意后，暂停开标会议，待问题解决后继续开标。

3、待所有投标人投标文件解密完成后，由中介服务机构操作，对所有已解密投标文件进行唱标。

4、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对电子化投标文件有质疑的，将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对投标人发起质疑。质疑回复内容确认后，投标人的回复文件必须以经过投标人和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PDF格式文件为准，并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提交至评标委员会。

5、如评标委员会对需要回复的投标人回复内容有异议的，经过几次回复仍不清楚的，需在监督下进行免提电话进行质疑。

6、评标时如因系统异常、停电、电脑病毒、网络堵塞等原因无法正常进行的，由技术人员排查解决，短时间无法解决的，经监督部门同意后，暂停评标活动，待问题解决后继续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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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人和代理机构应当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准时开标。
2、开标时，投标人采用网上远程异地解密时，请用CA证书登录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系统，进入本项目开标大厅点击解密来完成投标文件的解密工作。每位投标人的解密时间从开标时间起60分钟内完成，超过规定时间解密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3、如出现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情况，投标人应及时联系招标人（代理机构）进行说明。投标文件解密异常，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1）如果是投标文件自身问题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该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解密。
（2）如果是电子化交易系统问题造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将由技术人员进行排查处理。如短时间内问题无法解决的，将由招标人（代理机构）联系监督部门申请暂停开标，待问题解决后继续开标。
4、所有投标文件解密完成后，由招标人（代理机构）操作，对开标结果进行公示。
5、投标人应保证在开标期间电话、电脑、网络等能够正常使用，投标人因停电、电脑病毒、网络堵塞等原因，未在规定的解密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的，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6、解密完成后，投标人可登录到交易系统查看自己的投标报价。如对自己的报价内容有异议的，应在报价内容显示后立即联系招标人（代理机构）进行质疑，投标人未按要求提出质疑的，视为认可开标结果显示内容。

注：另请结合《关于“不见面开标系统”升级的通知》，以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化最新实际程序为准。


说明：投标须知与本表中不一致时以本表描述为准。根据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化最新程序等原因与本表及本文件其它处描述不一致的，以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化最新实际程序为准。

第三章、投标须知

一、说明

1.适用范围

1.1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第二章“招标文件前附表”（以下简称招标文件前附表）中所叙述的采购项目，该采购项目为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2.定义

2.1“采购人”系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人为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其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见招标文件前附表。

2.2“代理机构”系指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采购项目的代理机构。本采购项目的代理机构为河南炜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其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见招标文件前附表。

2.3“投标人（供应商）”系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2.4“货物”系指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向采购人提供的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设备、产品（包括软件）及相关的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它技术资料和材料。

2.5“服务”系指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须承担的服务、技术协助、培训以及其它类似的义务。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当符合招标文件前附表中规定的资格条件要求；

4.投标费用

4.1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参与投标的相关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5.授权委托

5.1投标人代表不是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的，应附授权委托书，并附代理人身份证。

6．联合体投标

6.1本采购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7.采购进口产品：否
二、招标文件

8.招标文件的构成

8.1招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招标文件前附表

第三章   投标须知

第四章   项目内容及要求
第五章   评标方法及标准（综合评分法）

第六章   合同条款

第七章   投标文件格式（部分）

8.2本章第10款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与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8.3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任何对招标文件的忽略或误解不能作为投标文件存在缺陷或瑕疵的理由，其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9．偏离


9.1本条所称偏离为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偏离，偏离分为正偏离（优于“招标要求”）、无偏离（满足和响应“招标要求”）、负偏离（低于“招标要求”）。偏离还分为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条款偏离和对招标文件的一般商务和技术条款偏离。

10.招标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10.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在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中提出，以便补齐。若对招标文件内容有疑问，应在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中（采购人不接收纸质质疑）一次性提出。

10.2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将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澄清或修改公告。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0.3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在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中以澄清形式予以公告，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不足15日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将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10.4投标人须及时在公告发布的媒体查看澄清或修改等内容，否则应自身承担一切不利的后果。

11.投标截止时间、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

11.1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前附表。

11.2代理机构可以视采购具体情况，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将变更时间在电子交易系统或财政部门指定媒体发布公告。

三、投标文件

12.投标语言

12.1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及投标人与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函电均使用中文。投标人可以提交其它语言的资料，但应附有中文注释，有差异时以中文为准。

13.计量单位

13.1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4.投标文件的组成

（1）投标函；

（2）投标函附录；

（3）承诺书；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5）本项目拟配备人员表；
（6）投标人资格审查资料；

（7）综合标部分；

（8）技术标部分；

（9）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10）投标人诚信承诺书；

（11）投标及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函；

（12）其他。

15.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投标人无论中标与否，其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16.投标报价

16.1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项目内容及要求、责任范围和合同条件，进行报价。

16.2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必须应包括所有成本、税费、利润及可能的风险，不再有报价以外的任何附加费用。未列入或者没有填写的项目费用视为已在相关项目的价格中。

16.3投标人应按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内容和格式要求填写，对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内容进行投标报价。

16.4投标人对每种货物及服务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不接受选择性报价，否则，在评标时将其视为无效投标。

16.5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采购预算。项目采购预算见招标文件前附表。
16.6投标文件中标明的单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增加。

17.备选方案

17.1本采购项目不接受备选方案投标。

18.投标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18.1投标人应提交满足本章第3.1款规定的资格条件要求的证明文件。

19.样品

19.1不要求
20.投标保证金：不收取

21.投标有效期

21.1投标有效期见招标文件前附表。在此期间投标文件对投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以保证采购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评标、定标以及签订合同。投标有效期从本章规定的投标截止之日起计算。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不足的，在评标时将其视为无效投标。

21.2特殊情况需延长投标有效期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于投标有效期届满之前，要求投标人同意延长有效期，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要求与投标人的答复均应为书面形式。投标人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在原投标有效期届满后将不再有效，但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投标人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允许修改或撤回投标文件。

22.投标文件的签署

22.1电子投标文件要求见招标文件前附表。

四、投标文件的提交

23.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23.1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各投标人仅需在交易中心系统中上传电子投标文件，无须现场递交。

24.电子投标文件的提交

24.1电子投标文件应在本章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上传到招标文件前附表指定的地点。

24.2逾期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25.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25.1在本章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对所上传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撤回。

25.2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且未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再次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视为自动放弃。

26.串通投标行为

26.1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六）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计算机的网卡MAC地址、CPU序列号和硬盘序列号等硬件信息相同的；

（七）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编制、打印加密或者上传；

（八）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打印、复印；

（九）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人送达或者分发，或者不同投标人联系人为同一人或不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一致的；

（十）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存在两处以上细节错误一致；

（十一）不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等由同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者领取报酬的；

（十二）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出自同一人之手；

五、开标和评标

27.开标

27.1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本章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通过交易中心系统公开开标。

27.2本项目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投标人远程在线解密投标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投标人开标前应仔细阅读《“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27.3开标时，投标人在线对电子投标文件进行CA解密；电子投标文件解密完成后，对所有已解密投标文件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展示报价信息；

27.4开标时，投标文件中投标函附录内容与投标文件中报价明细表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系统展示报价）。

27.5投标人不足3家的，将不予开标。

28.评标委员会

28.1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依法组建并由其独立完成评标工作。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或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以上单数：
　　（一）采购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二）技术复杂；
　　（三）社会影响较大。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评标结果公告前应当保密。

28.2评标委员会成员与投标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的采购项目只能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财政部87号令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情形除外。

28.3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组长由全体成员推选产生，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组长。

28.4评标中因评标委员会成员缺席、回避或者健康等特殊原因导致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财政部87号令规定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将依法补足后继续评标。被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所作出的评标意见无效。无法及时补足评标委员会成员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停止评标活动，封存所有投标文件和开标、评标资料，依法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原评标委员会所作出的评标意见无效。

29.评标

29.1评标委员会按照第五章“评标方法及标准”规定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29.2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9.3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29.4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必须以投标人和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PDF格式文件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提交至评标委员会。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9.5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综合比较与评价。

29.6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29.7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29.8评标委员会根据全体评标成员签字的原始评标记录和评标结果编写评标报告。
29.9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一）投标文件中投标函附录（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系统展示报价）；

（二）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三）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四）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财政部87号令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9.10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29.11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确定参与评标至评标结束前私自接触投标人；

（二）接受投标人提出的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财政部87号令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三）违反评标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

（四）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

（五）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

（六）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标资料；

（七）其他不遵守评标纪律的行为。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第一至五项行为之一的，其评审意见无效，并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审差旅费。

29.12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

（一）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二）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三）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所投标段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四）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29.13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一）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二）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三）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四）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评标报告签署前，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标结果，并在评标报告中记载；评标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投标人对本条第一款情形提出质疑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29.14评标委员会成员对评标情况以及在评标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29.15评标委员会或者其成员存在下列情形导致评标结果无效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但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除外：

（一）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财政部87号令规定的；

（二）有财政部87号令第六十二条第一至五项情形的；

（三）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独立评标受到非法干预的；

（四）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原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重新组建的评标委员会。

29.16当出现投标人质疑时，评审专家应当配合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答复投标人的询问和质疑。

六、中标信息公布与投标人质疑

30.中标信息公布

30.1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至采购人。

30.2采购人将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30.3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将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结果，招标文件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31.投标人质疑

31.1投标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提出询问，采购人应当及时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31.2投标人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采购人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否则将不予受理。

31.3投标人提出质疑的，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31.4在处理质疑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对质疑事项进行核实，质疑人和与质疑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如实配合核实，并提供相关材料。
31.5质疑人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质疑和投诉的，其质疑和投诉无效，并应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七、合同签订

32.在规定的时间内，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33.采购人与中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本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34.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35.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合同签订后，按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有关要求进行备案。

36.履约担保

36.1中标人在收到采购人的《中标通知书》后十日内，需向采购人提交履约担保的，应按照招标文件前附表的规定提交。联合体中标的，履约担保由联合体各方或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

36.2中标人没有按照本章规定提交履约担保的，视为放弃中标。

37.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数量的变更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标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八、特殊情形的规定

38.特殊情形规定

38.1投标截止后投标人不足3家、或者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1）招标文件存在不合理条款或者招标程序不符合规定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调整后依法重新招标；

（2）招标文件没有不合理条款、招标程序符合规定，需要采用其他采购方式采购的，采购人应当依法报财政部门批准。

九、其他规定

39.其他规定

39.1招标文件的其他规定见招标文件前附表。
第四章、项目内容及要求
注：投标人须满足“第四章、项目内容及要求”的全部内容，并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格式自拟），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一、项目名称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二、项目内容

1、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自然资源部、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最新决策部署，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充分体现“十五五”规划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统筹发展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依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相关指示要求，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结果，平顶山市拟启动“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2、通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以保障规划的适应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根据规划实施评估情况，适时优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分区、“城市四线”、中心城区用地结构及布局、重点项目清单等，及时响应变化、修正偏差、优化配置、保障实施。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产业带来的空间需求，进行及时、合理的反馈，确保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能够持续有效地指导全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要任务具体如下：
（1）规划实施评估：总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在空间格局、资源保护、经济发展、人居环境等方面的积极成效。结合实施成效可提炼建议推广的优秀经验模式。结合国家和省战略、区域发展趋势，国家、省和地方“十五五”规划发展要求，研判未来空间需求与潜在风险挑战。提出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有待提升完善的短板。根据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从重大战略落实、空间格局优化、空间利用品质提升、传导支撑体系强化等几个方面提出动态维护建议、需重点维护的内容等。

（2）三条控制线优化：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减少、布局更集中连片；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有提升；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和扩展倍数不增加，布局更集聚、功能更优化，合理划定机动规模保障重大需求。

（3）规划分区深化细化：在主导功能稳定前提下，结合生态保护、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等因素，优化生态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等各类分区。

（4）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调整：在不触碰强制性内容、保障布局规模和空间结构稳定的基础上，优化不适应发展的用地布局及详细规划单元划分。

（5）城市重要控制线优化：针对城市绿线、蓝线、黄线、紫线，在保障布局规模、功能、服务范围稳定的前提下，结合专项规划细化落实具体边界。

（6）其他重要控制线更新：根据相关部门最新确定的管控范围线，进一步更新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矿产资源控制线等各类重要控制线。

（7）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更新：衔接“十五五”规划及产业发展情况，纳入合规的单独选址或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项目，调出不再实施的项目。

3、核心工作任务包括：编制动态维护方案；更新规划文本、图集及数据库；组织开展部门意见征求、专家论证、听证公示；配合各级合规性审查与审批；完成成果汇交、公告及归档。

三、项目要求
1、以平顶山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为动态维护的范围，规划动态维护成果包括动态维护方案、规划更新成果、附表、图集及数据库等内容，成果应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规定的深度要求。正式成果构成及数据形式应符合河南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成果数据汇交要求、以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要求。

2、为了维护依法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提高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规划动态维护应符合正向优化标准要求。
第五章、评标方法及标准（综合评分法）

一、总则

1.1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本项目采购人代表（即为受采购人委托、代表采购人参与评审的人员）参与评标，评审专家依法从相应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

1.2评标委员会推选评标组长一名，采购人代表不担任评标组长，由评标委员会选举产生。评标委员会组长负责评标过程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评标委员会组长与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具有平等的表决权。

1.3本项目的评标工作由评标委员会独立完成。

（备注:根据交易中心相关要求，上述规定为一组评标专家委员会组成方式，根据项目标段数量和评标工作量，可由多组专家委员会完成评审，但一个标段只能由一组评标专家委员会评审。）
2.评标方法

2.1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标程序

1.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1.1形式性评审

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将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

（一）投标人名称与法人证照不一致的；

（二）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签字、盖章的；

（三）报价不具有唯一性的；

1.2响应性评审

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将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

（一）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二）对服务期限、服务要求、投标有效期未进行实质性响应的；

（三）对“第四章、项目内容及要求”未作出响应承诺的；

（四）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五）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2.有关问题的澄清

2.1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将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对投标人发起质疑，投标人作出的必要澄清、说明，必须通过电子化交易系统提交至评标委员会，但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对投标文件做实质性的修改（计算错误修正除外）。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2.2投标人不得对下列内容进行澄清或补充：

（1）开标时，电子交易系统中未展示的投标价格、价格折扣和第三章“投标人须知”允许提交的备选方案等实质性内容。

（2）不满足第三章投标人须知要求的相关投标文件内容。

2.3计算错误将按以下方法修正：

（一）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系统展示报价）；

（二）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三）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四）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财政部87号令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4有效的澄清材料，是投标文件的补充材料，视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三、详细评审（满分100分）
	序号
	评审项
	评审标准

	1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10分）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10%
特别说明：

1、报价应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以公平、合理且对采购人有利为原则。投标报价是评标综合打分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2、投标报价应是在保证采购要求和质量的基础上投报的全费用价格。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致使增加不能诚信履约风险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在评标委员会发出质询30分钟内，供应商应在电子交易系统中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详见本章节“四、异常低价审查”）
3、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给予小型或微型企业价格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参与评审的小型（微型）企业投标报价=小型（微型）企业报价×（1-20%）。
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或微型企业，价格给予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5、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价格给予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注：（1）投标人若为小型或微型企业，须自行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部分），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2）投标人若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按规定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部分），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3）投标人若为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投标人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的，同时又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监狱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
	综合标部分评分标准

（25分）
	类似业绩

（4分）
	自2023年01月01日以来，投标人每提供一份类似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4分。（须提供合同，日期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否则不得分）

	
	
	配备人员

（10分）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组成人员（项目负责人除外）中具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的，中级职称每有一人得1分，高级及以上职称每有一人得2分，最多得10分，同一个人不重复计分。（须提供2026年01月0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证明及职称证书）

	
	
	体系证书
（3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多得3分。（须提供有效期内的相关证书，否则不得分）

	
	
	服务承诺

（8分）
	投标人承诺在服务期限内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限和质量完成项目任务，向采购人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合理化建议，同时提供包含但不限于响应时间、质量管理措施、后期服务等内容的服务承诺。评标委员会根据承诺内容进行评审：

服务承诺满足项目需求程度高的得8分；

服务承诺满足项目需求程度较好的得6分；

服务承诺满足项目需求程度一般的得4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3
	技术标部分评分标准

（65分）
	1、总体实施方案（14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背景分析方案及规划实施情况分析方案（需优化的三线和其他控制线、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及城市四线等布局、重点项目安排表等内容）进行评审：

方案内容科学完善、合理可行，对工作内容理解清晰透彻的得14分；

方案内容较为完善合理，有一定的可行性，对工作内容理解较为到位的得10分；

方案内容可行性一般，对工作内容理解程度一般的得6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2、重难点分析与解决方案（12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过程中对重点、难点、关键过程分析及问题解决方案两个方面内容进行评审：

对本项目重难点分析与解决方案准确全面、切合实际的得12分；

对本项目重难点分析与解决方案较为准确、基本符合项目内容的得8分；

对本项目重难点分析与解决方案不够全面、缺乏针对性的得4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3、质量及涉密保障措施

（12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从质量控制目标、保密制度、保密措施、设备软件质量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制定的质量及涉密保障措施进行评审：

质量及涉密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完善可行的得12分；

质量及涉密保障措施较为完善合理，有一定可行性的得8分；

质量及涉密保障措施一般，可行性不足的得4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4、数据资料收集汇总、分析及处理方案

（9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中有对数据资料收集整理的目标、数据资料收集方法及工具、数据汇总及分析等内容进行评审：

方案内容科学合理、完善可行的得9分；

方案内容较为完善合理，有一定可行性的得6分；

方案内容一般，可行性不足的得3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5、工作进度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

（9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进度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满足工期控制、进度控制的应对措施，制定工作路线等内容进行评审：

工作进度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科学合理、完善可行的得9分；

工作进度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较为完善合理，有一定可行性的得6分；

工作进度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一般，可行性不足的得3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6、应急预案

（9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应急方案，对突发情况处理的应对措施，人员调配等内容进行评审：

应急预案整体科学合理、完善可行的得9分；

应急预案整体较为完善合理，有一定可行性的得6分；

应急预案整体一般，可行性不足的得3分；

未提供或有重大偏差的为0分。

	备注：

1、本项目上述所涉及到的证明材料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材料的扫描件或图片，否则不得分。任何时候若发现弄虚作假者，将取消投标和中标资格。

2、若为联合体投标，综合标部分评分标准中所需类似业绩、配备人员、体系证书等相关材料由联合体任一成员提供均有效。


特别提醒：

（1）投标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应客观、属实。在投标有效期内，采购人有权对上述文件进行核查，发现有不实之处并经查实后，采购人有权取消投标人的中标资格，并且投标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次序（综合标、技术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四、异常低价审查
依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文件精神，强化政府采购异常低价审查。

（一）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65%；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65%；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具体操作：供应商报价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程序：

1. 硬性数值触发（前三项）：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程序。​

2. 专业判断触发（兜底条款，即财库〔2026〕2号文第4项）：

评标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虽未达到硬性数值触发（前三项）数值标准，但经集体审议（经评标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人员书面同意，且有评委主任签字确认），有合理证据认为该报价可能影响本项目服务质量、履约安全，或无法诚信履约的，必须启动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专业判断触发”：

2.1 报价与方案严重背离：服务实施方案中承诺的配置、标准与报价成本明显不匹配，例如人员高配置，薪资低配置，脱离市场公允薪资；

2.2 履约能力明显不足：供应商的注册资本、资产规模、同类项目业绩、核心团队配置明显无法支撑其报价所对应的履约规模；

2.3 成本构成明显不合理：报价未包含必要的税费、规费或合理利润，或人工成本明显低于当地市场普遍薪酬水平，且无法提供合理解释；

2.4 存在漏项/隐瞒：报价明显低于市场公允价，且存在漏报关键服务项、故意隐瞒履约风险或规避成本的嫌疑。）

（二）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电子交易系统中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成本、耗材成本、设备维保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税费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30分钟（评标委员会发出质询通知之时）。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现场需要获取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料时。可在电子交易系统中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发出通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及时配合评审委员会进行查询相关信息资料，全过程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并随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有关互联网浏览、查询历史一并归档。
五、定标

1.评标委员会通过对各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并完成评标后，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提交评标报告。评标报告中按照上述特别提醒中的规则进行排序，评标委员会将依据评标办法，推荐排序前3名的为中标候选人。采购人根据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依法确定中标人。

2.采购人将随时保留对所有投标人所提供资料进行核实的权利。投标人必须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后，若出现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中标的，将承担一切不利后果。

六、其他

1.在评标过程中，除投标报价外的其他项内容的评审首先由评标委员会的各成员自主打分，最终以各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项的最终分值。

2.本办法计分过程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二位，当出现并列时，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

3.无论投标人中标与否，评标委员会、采购人、代理机构和有关监督部门就评标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内容和细节均不予以解释、澄清和透露，否则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后果。

4.本办法中如有与其他处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5.本办法仅适用于本项目的评标工作，解释权归采购人和代理公司所有。

第六章、合同条款
规划合同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甲    方：                                          
乙方一：                                          

乙方二（如有）：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                                          
（委托方）甲    方：                                           

（承接方一）乙方一：                                         

（承接方二）乙方二（如有）：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编制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等。

1.2国家及地方有关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审批的法规和规章。

第二条  本合同城市规划编制项目的基本内容：

2.1项目名称：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2.2项目范围：                 。

2.3质量：   符合现行国家、行业规定的相关标准及采购人要求。

2.4服务期： 120日历天                        
第三条  规划内容及深度：

3.1甲方给乙方的委托书或乙方中标文件

3.2甲方提交的基础资料

3.3乙方采用的技术标准为：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四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交以下基础资料：

	序号
	基础资料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2
	
	
	
	

	3
	
	
	
	

	4
	
	
	
	


注：如本条未涉及的资料，但系完成本合同规划所必要的文件。甲方应自收到乙方通知后3个日历天内提供。

第五条  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的规划图纸文件：

	序号
	文本和图纸名称
	正式成果份数（份）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2
	
	
	
	


注：非乙方原因造成的时间延误，各阶段成果提交时间顺延。

第六条 项目进度：

本项目服务期为120日历天。根据双方总体安排，本次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开始日期：自合同生效后开始计算，其中讨论、汇报、交流沟通、等待书面回复的时间不计在内。根据沟通及审批进展，在双方认可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可进行相应调整。乙方根据以下时间周期完成动态维护方案的编制工作，并将阶段性成果提交给甲方。具体计划如下：

6.1初步方案阶段：乙方踏勘现场，对基础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完成规划方案，提交发包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讨论，确定一个工作方案。本阶段工作时间暂定为     天,具体时间需根据国家和相关动态维护工作的政策颁布情况及时与发包人协商确定。

6.2方案深化调整阶段：乙方根据发包人确定的规划动态维护目标进行维护方案的深化，发包人对本阶段方案进行确认并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完成动态维护成果。本阶段工作时间自发包人提出书面确认意见后为       天,具体时间需根据国家和相关动态维护工作的政策颁布情况及时与发包人协商确定。

6.3提交成果阶段：乙方根据发包人书面修改意见对动态维护成果进行修改完善后，提交发包人正式的动态维护成果。本阶段工作时间自收到发包人书面修改意见后为      天,具体时间需根据国家和相关动态维护工作的政策颁布情况及时与发包人协商确定。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交的阶段性成果应在收到成果（或汇报交流）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表明对该成果（或汇报交流）的意见；若甲方未在上述时间内签署书面意见，则视为甲方对乙方提交成果的认可。

第七条  验收、评价方法：

本项目应按国家及地方有关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的法规和规章进行实施，成果满足甲方要求。

第八条 取费及付款方式：

8.1本项目服务费用为人民币小写       万元，大写            万元整。

8.2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专家评审通过并提交至省自然资源厅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成果通过河南省人民政府审批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0%；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规、合法的增值税发票，乙方未提供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8.3付款比例：

第一次付款：合同签订后，根据实际工作内容，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
第二次付款：根据实际工作内容，成果通过专家评审并提交至省自然资源厅后，付合同金额的50%。
第三次付款：成果通过河南省人民政府审批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0%。
第九条  双方责任：

9.1甲方责任
9.1.1甲方必须在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提供基础资料及要求，若提交时间超过约定期限，乙方可相应分别延迟提交各阶段规划成果。甲方需对提供的基础资料负责，并做好现场服务工作。
9.1.2甲方应协助乙方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在规划过程中做好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负责组织规划方案评审、报批，并承担有关费用。在每阶段汇报讨论后应按合同要求及时出具书面意见。
9.1.3甲方应根据合同规定如期支付规划费。
9.1.4甲方变更范围、内容和深度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提交的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要返工时，双方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调整原合同中有关条款，增付返工及新增规划内容的费用。如协商不成，甲方应按乙方已完成的内容支付相应的规划费用。
9.2乙方责任
9.2.1乙方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技术规范标准，以及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进行规划。
9.2.2乙方应按合同规定向有关部门的汇报，负责提供所需的汇报资料。应按合同规定的进度、提交质量合格的规划成果，并对其负责。
9.2.3乙方对委托方所提供的涉密资料承担保密义务。乙方按本合同规定编制的规划方案及各种成果资料，不得向其他单位提供和转让。（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9.2.4乙方对规划成果中的遗漏、差错应负责进行修改或补充，同时要根据甲方按政府部门审批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和专家评审意见拟定的修改意见书进行修改。如超出本合同规定的规划内容，甲乙双方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就超出范围的修改内容的完成时间、新增费用等作出规定。
9.2.5乙方各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乙方一：                          乙方二（如有）：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不退还已付的定金，已开始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或实际工作时间，不足一半时，按规划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规划费的全额支付。

10.2乙方对文件及图纸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

10.3由于乙方的错误，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时，乙方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并视损失大小，减收或免损失部分的规划费，直至付给甲方与直接受损失部分规划费相等的赔偿金。

10.4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规划文件及图纸的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规划费的千分之二，合同生效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双倍返还定金。

10.5乙方赔偿损失和违约金不超过甲方已支付的规划费金额。

第十一条 其他：

11.1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

11.2甲方项目负责人为      ，联系电话：           ，邮箱：         ，文件送达地址                            。
甲方项目负责人负责接收并审核乙方提交的所有本项目资料、成果、商务谈判、合同签署、财务跟进等事宜。

11.3乙方项目负责人为        ，联系电话：           ，邮箱：              ；商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文件送达地址                      。

乙方项目负责人对其提交的各阶段资料、成果、文件等负责。乙方商务负责人负责商务谈判、合同签署、财务跟进等商务事宜。

11.4甲乙双方向指定的项目负责人送达相关资料，则表明已向对方送达。双方在本合同中注明的电话、传真、邮箱、地址，均为双方合法有效的通信地址和相关文件、资料的送达地址。
11.5甲乙双方就本合同约定的有效的联络方式，与双方往来的会议纪要、信函、邮件、QQ记录、微信，均为有效的工作记录依据，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1.6甲乙双方项目负责人如有变更，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11.7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11.8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上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双方同意向  甲方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9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

11.10本合同生效后，双方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

11.11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11.1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方：                   承接方一：                 承接方二（如有）：  
（盖章）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部分）
                        （项目名称）
投标文件

项目编号：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一、投标函

致：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在研究了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的招标文件后，我们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的投标报价遵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为此，提供投标须知规定的全部投标文件。

2、如果采购人接受我们的投标，我们将保证在接到通知书后，按照本招标文件中写明的时间内承担起本项目实施工作，并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

3、我们同意在投标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本招标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投标文件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成交。

4、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前，招标文件（含补充文件）、本投标文件连同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合同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5、我们理解采购人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同时也理解，采购人不承担我们任何投标费用的声明。

投标人：（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投标函附录

	项目名称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
	人民币           元

	服务期限
	

	服务要求
	

	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
	
	公司邮箱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三、承诺书

一、服务期限、服务要求

二、付款方式

三、投标有效期

四、其他

 投标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

单位性质：                                                          .

地址：                                                              .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

注册于               （注册地全称）     的         （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手机号码）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              （项目名称） 的投标及合同的执行和完成，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起生效。

附：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身份证

单位名称：                   （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电子印章）
单位地址：                    .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五、本项目拟配备人员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岗位
	学历
	相关证书
	备注

	
	
	
	
	
	
	
	

	
	
	
	
	
	
	
	

	
	
	
	
	
	
	
	

	……
	
	
	
	
	
	
	


后附人员相关资料
六、投标人资格审查资料

（格式自定，参照第一章、招标公告“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七、综合标部分

（格式自定，参照第五章、评标方法及标准“详细评审”相应内容）
八、技术标部分

（格式自定，参照第五章、评标方法及标准“详细评审”相应内容）
九、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

在        （项目名称） 招标投标活动中，我公司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及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宴请；不为其报销各种报销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单位及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十、投标人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在参加       （项目名称） 的投标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在此声明，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投标无效，甚至造成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

2．我方在本次投标活动中绝无挂靠、串标、围标情形，若经贵方查出，立即取消我方投标或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我方在以往的招标采购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

4．我方一旦中标，将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所承诺的报价、服务要求、服务期限等内容组织实施；

5．我方一旦中标，将按规定及时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无条件接受采购单位处罚。对造成的损失、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单位负责。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十一、投标及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函
1、投标承诺函
致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已经在投标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投标以求侥幸中标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二、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投标人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三、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行为。

四、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不存在和其他投标人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五、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六、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

（一）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的；

（二）在采购人确定中标人以前放弃中标候选资格的；

（三）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五）与采购人、其他投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六）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我公司承担。我公司声明放弃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和追索的权利。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由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2、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函

 
致河南炜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我们在贵公司组织的              （项目名称） 中若获中标，我们保证在结果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代理费金额或计算方法计算金额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向贵公司一次性支付本项目的招标代理服务费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我公司承担，我公司声明放弃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和追索的权利。

若因我公司拖欠贵公司招标代理服务费而产生的相关责任，我公司愿承担由此给贵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和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包括但不限于贵公司全部为实现此债权而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证费、鉴定费、律师费及交通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电子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十二、其他

（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说明和资料）

附件1（如不适用，可删除本附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如为中小企业）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附件2（如不适用，可删除本附件）：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项目 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某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牵头人。

2.联合体各成员授权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参加投标活动，签署文件，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进行合同谈判活动，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以及处理与本招标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宜。

3.联合体牵头人在本项目中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一切事宜，联合体各成员均予以承认。联合体各成员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的要求全面履行义务，并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

5.联合体中标后，本联合体协议是合同的附件，对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有合同约束力。

6.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7.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    份。

注：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联合体成员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协议书可附联合体各成员签字、加盖实体公章后的扫描件（或图片）。
附件3（如不适用，可删除本附件）：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附件4（投标文件无需附此项内容）：

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各供应商：

欢迎贵公司参与河南省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河南省财政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项融资政策。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融资机构将根据《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豫财购〔2017〕10号），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查询联系。
附件5（投标文件无需附此项内容）：

[image: image2.png]SRR S S Ll S Page I of 4

TAEERAE (2011 3005

STl ol B AL 3 )

A4, BRK. EETARBE, EFRAHZ. SHRIMGRAR LA

ARMEE CFEARSE A ERAE) fo (HFBRX TSRS
MR REHETELY (X (2009 36%) , LA, Ex%R.
RRHER. MEBHEEELT CRALLBRERTY . 2EFRFAE, Ly
KB, HERBAT.

LAl &b 80
EERGER
ERERAIEEER 2
LES
—o——%xAt+ABE

AR RBIRRERE

— ARE CPRARKWE PSS REEY o (EHRXTH-FRESS
SERRGETELY (X (2009) 36%), HEAME.

= EASRRIARER. M. REZHED, AEFERECLAEA
R ELBN. REEREHE, SHTLHEANE.

pttp://www.cogp. gov. cn/zclg/gifg/201201/201201 171974866, shiml 2012223




[image: image3.png]KRR Nl R BB L 38 R Page2of 4

. AMEERGTLAE: ROK K L, T (BERT L, Wi
A, A A BARAEFRREL) . AL, HEL, FEE, XAEh
S CRefmEig) . Sk, W50, R, BkE, ERERL (B
5. ERABHXRS) . oG EHARS L, FRHEFLEE, HLER,
ARPESMI L, HOAIIATL (REREARPEARS L, AR Ff
ARREERL, BERRS. BRRAMRS L, HLTHE, X, ARRRKL
%) .

W, AT R RAR

(=) A&k % . HWRON200007 LT #9 b MIR Ak, b,
BARAS00F TR LH P BAY, ERRNOFTRULEN M, &
BONSO7 T Tt k.

(=) Tok. Ak ART000ALUTRE & HON400007 76 LT #9 0 /M AL
S g, ARARIOARUE, EELRA20007 TR LA+ B 4L Ak
ARWARME, BELHNI00F TR LB ABEE; KEARWAUTRE
L BN3007 TEA T 4 A k.

() sgld. & L ¥ON800007 7T LT 53 7= & 91800007 72 bL T #  # AMi
Bid, Rf, ERUN60007TRIL, BRE”EHS0007 TEN LMY+
by EEBAI00FTRUE, EREFEF00F TR EHA DS ERRAN
30075 I T 37~ B30 TG T o A R e

(0) Rk, Mk AR200A LUF 808 e HON00007 76 IA T 89 4 /MlBL£
s e, AEARAREL, BEERAS0005TRUEHYFREE: A
ARSABRME, BEEBEAN10005 TRUEHHME S AEARSAUTRE
A BONT0007 TG0 T ol R ek

(E) FEE. ALARSOA LT & LHN200005 T H4 # A8 4
d. e, REARSOARUE, BHEGEASOFTRULH Y FBoE; KA
RIARUE, B#LRA10075 TR EHYAB Y KEARIANTRE &
BNI0075 T T o B e,

OF) b, WS AR 1000A LT RE LB I00007 7 AT 8y b Ml
B, St AEAROARUE, B#EHA30007 TR LA PELL;
AEARWARBE, BEERA2007 TR LG I MBS REAR20AUT
RELBN00FTUTHH BB LY.

(&) BfEk. Ak AR200ALTRE LRAI00007 TG T # Ol +ARE L
A 3t AEARTOARUE, E#LRAI0007 TR LS A FREE; Al
ARWARGLE, BEELENI0FTRU LMD EE; AEARDAUTERE
LBNT007 TUTH A B L&

pttp://www.cogp. gov. cn/zclg/gifg/201201/201201 171974866, shiml 2012223




[image: image4.png]KRR Nl R BB L 38 R Page 3 of 4

CA) BB, A AR 1000 A DU S e HON300007 SL LT 8 MR
Ao b, REARIOARBLE, B#kKA20007 TRELESH Y PR EY; Kk
ARWARME, BELHNI00F TR LENADEE; KEARWAUTRE
LBNI007 T T A MB LS.

() £, AL AT 300 A DT S S ON100007 7 AT 904 /B 4
a3t MEARIOARBLE, B#kKA20007 TRELESH Y PR EY; Kk
ARTOARDL L, B#EHN1005 TRULH M EE; AEARTOALTRE
LRAN10075 TEA T 4 B k.

() Sk, Ak AR 300A LTS8 S HONT00007 76 BT 894 /M8
o Stb, WEARIOAZBLE, H# A0 TRU EHAFREY; AL
ARTOARGLL, B#EHN1005 TRULMHAMEEE; AEARTOAUTRE
LRN10075 TEA T 4 A k.

(=) EEfehk, Mk AR 2000 A UT & BON1000007 7 U89 4 4
MR, HE, RAEARIOARMNE, & EEA10005 TR L6+ BE
o AEARIOARELE, B#EEEA1007 TRALSHAELE; KEARIOA
UTFSE LU0 TR T A REL L.

(+=) Sfefofs BHARSA & ALARI00AUTFRE LHAL000075 LB
THAE ML, Hb, AEARIOARUE, BELHNI0007% TR LM
AbEeYy; MEARIARNE, BEERNSOFTRA LAY AR AE; Ak
ARIOATE#E L RAS07 U T AR,

CHZ) BT KB, B hRN20000077 5L TR 5 7~ 2 8100007 T T
R MEE AL, S, FULBNL0007 TR L, B S HS0005 TR E
AR BRBAI005TRULE, BH#* 88200075 TR U L6 AN A
Ay B HON1007 6 BT & 3 & 8120007 T T 8 Sk

(+8) b ®, Ak AR 1000A BUT 80# sl N S00075 75 LT 8 3 /Ml
Bhw. A, AEARNOARUE, B#EHA10007 TR LM PELL;
AEARI00ARKE, BELENS005 TR LSS K ART00ALL
TRERBNS007 T Ty BE Ak,

(+5) BFE W HMAE L. Ak A R 300A LT # > 4 $1200007 7 LU T
A Ak, e, REARI0AR L, B3 & 880007 TR LE A
Bik; AEARIOAKME, H#FEH1007 TR LS AN BEE; KAEAR
TOABL T3 3 = & H1007 TR T 9 4 BB,

(+7%) AT AITE. ALARIOACU TN P MBS, b, Ak
ARTO0ARU LS A F B REARIOARK S A A ARIOA
UTHA BB LE.

pttp://www.cogp. gov. cn/zclg/gifg/201201/201201 171974866, shiml 2012223




[image: image5.png]SRR S S Ll S Page 4 of 4

E. @l REERIA DG 6 G B IR

A ARRERTEPEARKPERARER LG EXFA Y OERLLY
Regp . MRIHPFARE ST E, SRARRRTHD.

b AR R E AR EREDAS SRS T, EREHHTHL
WEAR M S G K, EHBEHXNTRIRITHXEESH, THH
RERAET - R LRI,

A AR S TR R, ERGIELFAXMIRE (EREFTL
KD BITH R Aok KRR A ALE BT

Juo ARE BT PE AN, ERGEIERFHRBHAMRE.

. AMEERAZERRT, BERLHE. RERITE. HEHPERSE
WR2003FEFA (A EAEEITRED FBEL.

S xawn

pttp://www.cogp. gov. cn/zclg/gifg/201201/201201 171974866, shiml 2012223




0
16
河南炜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